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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拟变动暨拟认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提示性公告（修订稿）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召开了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公司董事林世达先生，林世达先生 100%控股的诺斯贝尔

（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诺斯贝尔”）直接持有公司 9.17%

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因此公司拟认定林世达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具体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

东权益拟变动暨拟认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3）。因公司更新了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股东情况，现将林世达先生

权益拟发生变动暨拟认定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内容进行修订并公告如

下： 

一、股东股份拟发生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林世达先生系公司董事，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林世达先生

100%控股的香港诺斯贝尔直接持有公司 9.17%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2022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创业板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同日，林世达

先生与公司签署了《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认购协议》，林世达先生拟以现金方式全部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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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71,910,113 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101,123,595 股（含本数）股票。 

本次发行完成后，林世达先生将直接持有公司不低于 71,910,113 股且不超过

101,123,595 股股票（最终认购数量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复为准）；林世达先生与一致行动人香港诺斯贝尔将

合计持有公司不低于 119,302,158 股且不超过 148,515,640 股股票，占公司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0.27%且不超过 24.04%。 

本次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二、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具体详见公司定期报告相

关内容。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与变化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

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

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

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

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 条第（五）项的规定，

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

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

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

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

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

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二）

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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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其

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与变化 

（1）持股比例的变化 

本次发行前，林世达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林世达先生 100%控股的香

港诺斯贝尔直接持有公司 9.17%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后，林世达先生将直接持有公司不低于 71,910,113 股且不超过

101,123,595 股股票（最终认购数量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复为准），占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12.22%-16.37%，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林世达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香港诺斯贝尔

将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林世达先生与香港诺斯贝尔将合计持有公司不低于

119,302,158 股且不超过 148,515,640 股股票，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

低于 20.27%且不超过 24.04%。 

以公司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前 10 大股东及其持股数据为基础，本次发

行完成后，公司第三大股东吉安广佳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

安广佳”）持有公司 44,422,557 股股票，预计占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7.19%-7.55%，公司第四大股东范展华持有公司 11,332,803 股股票，预计占公司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1.83%-1.93%，公司第五大股东横琴广金美好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广金美好鑫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美好鑫星”）持有公司

7,565,337 股股票，预计占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1.22%-1.29%，公司第六

大股东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中欧基金”）持有公司 6,599,268 股股票，预计占公司本次发行

完成后总股本的 1.07%-1.12%，公司第七大股东广东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东维雅”）持有公司 6,025,900 股股票，预计占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总

股本的 0.98%-1.02%，公司第八大股东及之后的股东持股比例预计将均不足 1%。 

据此，本次发行完成后，林世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香港诺斯贝尔分别为成

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林世达先生和香港诺斯贝尔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

比例与第三大股东吉安广佳、第四大股东范展华、第五大股东美好鑫星、第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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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中欧基金、第七大股东广东维雅以及之后的股东之间的差距较大，林世达先

生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可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2）董事会成员选任 

根据《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约定，

董事会、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股份 3%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董事候选人；独立

董事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股份 1%以上的股东

提名。 

以公司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前 10 大股东及其持股数据为基础，按照本

次发行股票数量的下限计算，本次发行完成之后，除林世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香港诺斯贝尔以外，公司第三大股东吉安广佳持有公司 3%以上的股份，有权根

据《公司章程》的约定提名董事候选人；公司第四大股东范展华、第五大股东美

好鑫星、第六大股东中欧基金、第七大股东广东维雅预计持有 1%以上的股份，

有权根据《公司章程》的约定提名独立董事；第八大及之后的股东因持股比例不

足 1%，根据《公司章程》的约定均无权单独提名董事候选人（包括独立董事候

选人）。 

吉安广佳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出具书面文件，确认：“自本次发行完成之

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不单独、联合、通

过他人以接受委托行使表决权、征集投票权、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等任何方式主动

谋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地位，也不向上市公司提名或推荐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并对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名的人选投赞成票。” 

范展华实际控制的中山协诚通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中山合富盈泰投资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出具书面文件，承诺：“本人/本企业/

本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关联方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不向上市公司提名或推

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广东维雅已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出具书面文件，承诺：“作为上市公司股东

期间，放弃所持上市公司股票所对应的提名权、提案权和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

且不向上市公司提名、推荐任何董事人选。” 

综上，第三大股东吉安广佳已承诺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放弃向公司提名、推荐

任何董事人选，第四大股东范展华、第七大股东广东维雅已于 2018 年放弃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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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名、推荐任何董事人选，第五大股东美好鑫星和第六大股东中欧基金均系以

财务投资为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产品，第八大及之后的股东因持股比例不足 1%，

根据《公司章程》的约定均无权单独提名董事候选人（包括独立董事候选人）。

据此，本次发行完成后，林世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香港诺斯贝尔作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基于此，本次发行完成后，林世达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四、其他说明  

1、公司本次发行尚需经股东大会审批、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是否能够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发

行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况。  

3、林世达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并由此成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利于保持公司治理稳定性，保障长期发展战略

的实现，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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